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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篇（部會分工/期程） 

 具體行動措施 相關部會 

期程 

（短程 2年； 

中程 2-6

年；） 

備註 

(一 )落實性

別正義的人

口政策 

1. 人口政策應考慮各類人口與家庭

的需求，並融入性別意識，強化性

別影響評估之檢核，使各項政策與

服務方案皆具有性別敏感度，以落

實性別正義，健全社會發展。 

內政部 

 

短程  

 

2. 持續推動並改善現行保母托育管

理制度之運作，加強保母的輔導培

訓、居家托育管理及訪視，提升保

母服務品質，並逐步營造平價、優

質且可近性的托育服務。 

內政部 

勞委會 

 

短程  

 

 

 

3. 推動企業設置托育設施及措施，訂

定獎勵辦法，鼓勵企業營造友善家

庭之職場環境。 

勞委會 

內政部 

經濟部 

教育部 

短程-中程  

 

4. 落實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

益，非婚生子女應與婚生子女獲得

同等之生存權、身分權、就養權、

就學權等權益保障及社會福利服

務。 

內政部 

教育部 

法務部 

 

短程-中程  

 

5. 保障身心障礙者就學、就業、就

醫、就養之平等權益，並應特別重

視女性身心障礙者之雙重弱勢處

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

會。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生署 

勞委會 

短程  

 

6. 重視老年女性的生活照顧及經濟

安全體系，如推展老年財產信託

等，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

會，避免其因性別歧視淪為家庭中

之附庸地位。 

內政部 

金管會 

法務部 

短程-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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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行動措施 相關部會 

期程 

（短程 2年； 

中程 2-6

年；） 

備註 

（二）促進婚

姻制度中的

性別平權 

 

1. 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他國

際人權公約，重新檢視國內人口、

婚姻與家庭之相關法規，如「民

法」、「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國

籍法」等，以符合性別正義原則。 

法務部 

內政部 

陸委會 

短程-中程  

 

2. 檢討「民法」在「親權行使」之「子

女最佳利益原則」，應明定明確標

準，加入「子女照顧史」的觀念與

作法，促使經濟相對弱勢之婦女及

身心障礙者，在爭取監護權時，得

到合理公平的對待。 

建請司法院研處 

法務部 

內政部 

短程  

 

3. 配合政府財政，適時檢討現行所得

稅申報制度是否對部分民眾有衍

生懲罰婚姻之效應，尤其是分居中

之夫妻及採夫妻分別財產制者 

財政部 短程  

 

4. 加強司法人員、檢調與調解人員之

性別平等教育，於庭訊審查過程、

調解過程及判決結果，避免性別歧

視。另對於財產繼承權及子女姓氏

之選擇，應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

導，以消除傳統文化的性別歧視。 

建請司法院研處 

法務部 

內政部 

教育部 

 

短程  

 

5. 鼓勵社會各界重視性別人權，積極

推動討論對於非婚同居伴侶相關

權益之保障與法規研修。 

內政部 

法務部 

 

短程-中程  

 

6. 落實推動婚姻移民之照顧輔導措

施，提供便捷新移民諮詢服務管道

及加強培養各地通譯人才，提供婚

姻移民更完善的通譯服務，並於執

行「婚姻真實性」之查察及裁量方

式時，應具備性別敏感度。 

內政部 

外交部 

 

短程  

 

7. 研議修改目前國籍法的相關規

定，避免在歸化過程中，婚姻移民

內政部 

 

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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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行動措施 相關部會 

期程 

（短程 2年； 

中程 2-6

年；） 

備註 

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或淪為無國

籍者。對於在準歸化階段的新移

民，不論有無子女，若遭逢喪偶、

離婚、分居、家暴或非自願之離婚

訴訟等，應仍適用國籍法的「特殊

歸化」（外配身分）。對於新移民家

暴個案，在協助救援上應特別留意

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相關法

令，維護受家暴新移民之權益。 

（三）建構全

人的家庭照

顧機制 

1. 檢視目前各項政策作為，並研議支

持性、補充性和替代性的照顧政

策，俾利進而擬定具有性別意識的

家庭政策。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生署 

 

短程  

 

2. 推動多元供給的育兒政策，分階段

實施育兒津貼與托育費用部分負

擔制度，研議從出生到 6 歲孩童的

所有補貼計畫及相關租稅措施

等，並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家庭照

顧分工，支持婦女就業，促進工作

與家庭平衡。 

內政部 

教育部 

財政部 

短程-中程  

 

3. 推動多元非營利型態之國小學童

課後照顧措施，建構家庭照顧的支

持系統。 

教育部 短程-中程  

 

4. 推動長期照顧政策及措施，保障受

照顧者與家庭照顧者之權益，建立

家庭支持系統，提供照顧者相關教

育、培力、諮商、輔導及喘息服務

等支持性措施，以減輕家庭照顧者

的身心壓力。 

內政部 

衛生署 

 

短程  

 

5. 加強培訓居家照顧人員，補充高齡

化社會所需之長期照顧服務人

力，訓練照顧服務人員具備性別敏

感度。 

內政部 

勞委會 

衛生署 

 

短程  

 
6.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落實在地

內政部 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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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行動措施 相關部會 

期程 

（短程 2年； 

中程 2-6

年；） 

備註 

老化的政策精神，推動友善關懷老

人服務方案，建構有利老人健康、

安全與活動的友善社會。 

 

 

7. 定期檢討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

額，以減輕各類人口家庭照顧(如

托育、托老及障礙失能者)之經濟

壓力。 

財政部 

 

短程  

 

8. 正視家庭與社會多元化發展之現

況與趨勢，政府對於同居伴侶或非

傳統家庭型態之成員，包含同居、

同志、單身、單親、隔代、重組家

庭、繼親家庭等，研議其福利、權

益保障等對策，以落實性別人權的

精神。 

內政部 

法務部 

短程-中程  

 

9. 當代多元化的家庭型態中，對於各

類家庭之親職照顧，政府尤應妥為

關懷，除倡議正視家庭價值外，並

重視多元家庭之性別平等關係，將

家庭納入性暴力防治工作之範

圍，以建構新家庭價值。 

內政部 

法務部 

短程  

 

10. 結合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等各界的

關懷，加強高風險家庭的支援與扶

助體系，強化受暴受虐者如婦女、

兒童、高齡者及家庭中弱勢成員受

虐之保護及救援系統。 

內政部 短程  

 

11. 針對各原住民族之族群特性，推動

部落托育、長期照顧等家庭照顧服

務與暴力防治工作。 

原民會 

內政部 

教育部 

短程  

 

 

 

 


